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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2 年陕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验收暨教师资格

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工作的通知
陕师培〔2023〕1 号

各高等学校：

按照《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全省高等学校

教师岗前培训与教师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 ( 陕教师办〔2022〕

47 号 )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全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验收考试 (教

师资格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)定于 进行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此次考试由省高师中心统一组织实施，全省划分 15 个考点

具体负责本考点的考试组织工作 (各院校所属考点见附件 1 ) 。

1.考试科目共 5 科，其中《教育政策与法规》《高校教师职

业道德》《高等教育学》《教育心理学》每科考试时长为 90 分

钟，《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》考试时长为 60 分钟。

2.考试采用线下开卷方式进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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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科目 考 试 时 间

教育政策与法规 2023 年 3 月 18 日 08:10— 09:40

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2023 年 3 月 18 日 10:00— 11:30

高等教育学 2023 年 3 月 18 日 13:10— 14:40

教育心理学 2023 年 3 月 18 日 15:00— 16:30

新时代高校课程思

政的理论与实践
2023 年 3 月 18 日 16:50— 17:50

1.准考证及考场编排由省高师中心负责，各考点根据考场编

排，安排本考点考场并于 3 月 13 日前将本考点考场位置、楼号

及教室号等信息报送至省高师中心。

2.考生于 3 月 16 日-3 月 17 日登陆岗培系统在准考证打印

模块自行打印准考证(以标准 A4纸整面打印) ，并在系统通知

页面提前查看考场位置、楼号及教室号等信息。

补考考生根据报考科目参加相应场次考试，其他安排及要求

与正考考生一致。

各考点学校要认真负责考场安排及考试考务组织实施，保障

教师资格考试安全、顺利、有序进行。考务管理、监考等考试相

关人员发生的违规行为按照《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

违规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

http://gqpx.sneducloud.com/）自行打印准考证（以标准A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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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考生违规行为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

规 处理办法》认定和处理。对有违纪行为的，取消该科目的

考试成绩；对有作弊行为的，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

无效，且 3 年内不得再次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。

陕西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

陕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

2023 年 3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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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陕西省 2022 年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考点划分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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